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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说入职时没签劳动合
同， 打官司时公司却拿了出来；
员工称自己月工资4200元， 公司
举证证明其只有1800元； 员工说
自己受的是工伤， 公司说他是下
班后在宿舍做饭自己把自己烧伤
……如此多的证据， 似乎都在证
明员工说了谎、 公司受了骗。

然而， 劳动部门认定员工为
工伤， 一审法院也判决公司应当
向员工支付工伤待遇。 因此， 公
司上诉称其受到莫大委屈 ： 其
一， 员工故意隐瞒事实， 造成公
司为其申请认定工伤， 还使法院
偏信其任意杜撰的事实作出错误
的判决。 其二， 员工无理取闹，
逼迫公司为其垫付医疗费、 借款
达7万余元。 双方就此签订互不
追责协议后， 员工又告状索要待
遇。 其三， 员工拒不向法院提供
公司联系方式， 导致法院送达不
能， 从而为其恶意主张及举证创
造条件。

面对公司如此多的疑点和
“冤屈”， 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于
3月8日终审判决： 驳回上诉， 维
持其向员工宋新房支付停工留薪
期工资、 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合
计89723元的原判决。

入职五个月被烧伤
因无工伤待遇请辞

宋新房今年48岁， 是山东聊
城人。 2015年2月19日 ， 经老乡
介绍， 他来到泰兴建筑劳务有限
公司承包的工地当瓦工。

“入职时， 公司没有与我签
订劳动合同。 根据我干活的实际
表现， 公司与我口头约定月工资
4200元。” 宋新房说， 工作期间，
公司每月以现金形式预付给他
1000元生活费， 剩余工资到完工
时结清。

5个月后的一天， 即2015年7
月26日，宋新房在工作中被烧伤。

“由于公司扣押了我的工伤
证， 所以， 什么时候被认定为工
伤， 我记不清了。 但我清楚地记
得 ， 我的伤残等级被鉴定为 9
级。” 宋新房说， 受伤后公司不
仅不安排他从事力所能及的工
作， 还不支付他的工伤待遇。 迫
于无奈， 他于2016年1月9日以公
司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和不
支付工伤待遇提出离职， 并以快
递形式送达公司。

此后， 宋新房不断与公司交
涉， 讨要工伤待遇， 而公司对其
诉求不理不睬。 2017年7月16日，
他向仲裁委申请仲裁但被通知不
予受理。

宋新房不服仲裁委决定， 以
同样理由诉至一审法院， 请求法
院判令公司向其支付2015年7月
27日至11月26日停工留薪期工资
16800元 、 2015年 11月 27日 至
2016年1月9日期间基本生活费
1890元、 2015年7月27日至9月6
日期间住院伙食补助1230元。 此
外， 还有因工伤应当支付的一次
性伤残补助金37800元 、 一次性
医疗补助金28032元 、 一次性伤
残就业补助金28032元。

欲以员工说谎拒赔
法院判决公司担责

“因文化水平低， 我没有记

笔记的习惯。 加上时间长了， 我
就凭记忆起草了起诉书。 因此，
其中有不少时间和事实存在误
差。 然而， 公司抓住这些小错不
放， 到处说我说谎， 企图规避自
己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宋新
房说， 他的起诉书写明： 无劳动
合同 、 被认定为工伤的时间是
2015年12月6日。

而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 宋
新房是2015年9月17日认定为工
伤， 同年12月19日鉴定为9级伤
残， 2013年1月社会保险基金管
理中心核准其享受一次性工伤医
疗补助金28032元。

法院庭审中 ， 公司又拿出
2015年3月1日与宋新房签订的
《劳动合同书》， 证明宋新房系公
司招用的小工， 合同期限到完成
小工工作任务时终止或者于2015
年12月1日终止。 由于他担任小
工岗位工作 ， 工资标准为每月
1800元。

除上述时间、 工资及签没签
订合同双方的说法有出入外， 公
司还辩称， 宋新房是在工地宿舍
被酒精火焰烧伤的。 当时是下班
时间， 宋新房自己做饭造成烧伤
事故。 此外， 公司已经为宋新房
补缴了工伤保险。

根据以上事实， 公司请求法
院判决驳回宋新房的全部诉讼请
求， 不能让说谎者占到便宜。

不过， 公司在答辩时表示 ，
本着人道主义精神， 同意支付宋
新房停工留薪期工资， 但其计算
的月工资基数应是1800元， 总额
为7200元。 宋新房要求按照4200
元 的 标 准 支 付 一 次 性 伤 残 补
助 金 不符合规定 ， 应该按2803
元核算； 一次性医疗补助金和一
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按照国家规
定办。

宋新房在看病期间， 公司给
其垫付了全部医药费， 另外他还
向公司借款3.3万元 ， 要求从给
付的款项中扣除。 对于宋新房要
求的基本生活费、 住院伙食补助
费， 因其没有依据和住院手续无
法给付。

法院审理查明， 宋新房与公
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约定月工资
标准为1800元， 宋新房主张其月
工资标准为4200元， 但未提交有
效证据予以证明， 故法院对其主
张不予采信。 公司同意支付其停
工留薪期工资7200元， 法院对此
不持异议。

停工留薪期结束后宋新房未
上班， 其主张系公司不给其安排
工作， 但未举证证明， 法院对此
不予采信， 其要求公司相应期间
的基本生活费缺乏事实依据， 法
院不予支持。

《工伤保险条例》 规定 ， 未
参 加 工 伤 保 险 期 间 用 人 单 位
职 工 发生工伤的 ， 由该用人单
位按照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
支付费用。 本案中， 公司没有为
宋新房及时缴纳工伤保险费， 工
伤保险基金不能支付的待遇， 公
司应按法定项目和标准向宋新房
支付。 据此， 法院认为公司应向
宋新房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25229元。

《工伤保险条例》 同时规定，
劳动合同期满终止或者职工本人
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 由工伤保
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

金， 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
就业补助金。 根据北京市相关规
定， 法院认为公司应支付宋新房
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28032元，
并将工伤保险基金已核准的一次
性工伤医疗补助金28032元给付
宋新房。

由于宋新房要求公司支付的
住院伙食补助费不高于相关规
定， 法院也予以支持。 综上， 法
院作出了相应判决。

指责员工隐瞒事实
公司亦难自圆其说

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
诉， 要求撤销一审判决所有项。

公司的上诉理由是： 因宋新
房故意隐瞒事实， 造成公司为其
申请认定工伤， 并导致一审法院
相信其杜撰事实并作出了错误的
认定和判决。 事实是， 宋新房因
自身原因受伤后其家属多次威胁
采取极端行为， 派出所警察出面
让公司发扬人道主义精神， 公司
才给 其 垫 付 40452.45元 医 疗 费
外 ， 另外借给他3.3万元生活费
用。 为此， 双方在2015年10月7
日签订协议书， 确定双方再无任
何争议。 公司没有想到： 宋新房
会再次主张权利。

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显示， 宋
新房下班后在宿舍做饭把自己烧
伤， 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出院， 药
费由公司支付 。 宋新房出院 2
天后回家， 回家一个多月又来到
工地。 他没有什么要求， 只想再
开点药。 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此
事， 如以后再出现任何情况， 一
切 后 果 与 公 司 无 关 ， 由 宋 新
房 自 己承担 ， 不再牵涉到其他
任何方。

二审期间， 公司另提交借条
1张， 证明双方签协议时宋新房
向公司又借款2610.03元 。 宋新
房称， 该笔借款即是协议书中所
指的买药的钱， 并没有直接交给
他。 公司直接给他的是药， 他在
借条上签了名。

经法院释明， 公司未提交其
垫付医药费的相关凭证。 对于借
条中为何出现精确到 “分” 的款
项， 公司亦不能提供合理解释。
宋新房称， 是因为相关医药费用
才精确到 “分” 的。

二审法院认为， 宋新房经劳
动部门认定为工伤， 公司虽不认
可， 但未提交相反证据推翻该认
定， 故对其上诉意见不予采信。
鉴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 适
用法律正确， 故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员工工伤被认定 公司百般推责任

案情简介：
沙河居民李某因房屋财

产纠纷到沙河镇法律援助工
作站咨询， 帮父母出钱买的
房子， 能单独继承吗？ 原来
十多年前， 李某父母单位进
行公房改革， 要求职工购买
自己居住的房屋。 折算他们
老两口的工龄后， 需要支付
4.3万元房款。 李某共有5个
兄弟姐妹 ， 当时父母钱不
够， 就说谁出钱以后房子归
谁， 最后李某帮父母买下了
房屋。 因父母单位规定， 此
房是按扣减工龄后的优惠价
购买的， 所以房本上只能写
父亲的名字。 目前， 李某父
母均已去世， 在房本过户时
需要李某兄弟姐妹签字同意
放弃继承这套房产， 但均遭
拒绝， 称此房虽然由李某支
付了4.3万元 ， 但房本是父
亲的名字， 而且是折算父母
工龄后购买的， 坚持要共同
继承。

法律解析：
所购房屋登记在李某父

亲名下， 按照 《婚姻法》 第
十七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
姻 法 〉 若 干 问 题 的 解 释
(二)》 第十九条的规定， 此
房属于李某父母的夫妻共同

财产。 父母去世后， 在没有
遗嘱和书面权属约定的情况
下 ， 李某和其他5个兄弟姐
妹享有平等的继承权。 李某
为父母当年购买房改房而支
付全部房款， 并不当然地取
得所购房屋的所有权。

参 照 《 婚 姻 法 解 释
(三)》 第十二条的规定， 夫
妻用共同财产出资购买一方
父母名义房改的房屋， 产权
登记在一方父母名下， 购买
房屋的出资， 可作为债权处
理的规定， 李某父母可能确
实说过哪个子女出钱购房 ，
以 后 房 子 就 归 哪 个 子 女
的 话 ， 但因为仅是口头表
示， 没有形成书面协议或者
有效遗嘱 ， 李某所支付的
4.3万元房款只能作为债权
处理， 可在房屋价值中扣除
相应的本金和适当的利息
后， 由其他5个兄弟姐妹平
均分割房产。

□本报记者 赵新政

法院查明真相判公司赔付8万 编辑同志：
我怀孕、 生育期间， 曾休过

98天产假。 考虑到产假期内有24
天是周六 、 周日和1天法定假 ，
另有5天生病， 期满后， 我向公
司提出补休30天并加休10天公休
假， 但被公司拒绝。 公司的理由
是： 休了产假就不再享有其它任
何假期。

请问： 公司的说法对吗？
读者： 乔敏珍

乔敏珍读者：
公司的说法不完全正确。
首先， 产假与法定假日不能

兼得。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

第七条规定： “女职工生育享受
98天产假， 其中产前可以休假15
天； 难产的， 增加产假15天； 生
育多胞胎的， 每多生育1个婴儿，
增加产假15天。 女职工怀孕未满
4个月流产的 ， 享受15天产假 ；
怀孕满4个月流产的， 享受42天
产假。”

产假是保证产妇恢复身体健
康的一段固定期间， 一般从预产
期前15日开始休假， 到第98天截
止， 按自然天数计算， 休息日和
法定节假日均包含在内。 因此，
你主张补休25天的请求确实不能
成立。

其次 ， 产假与医疗期不能
共享。

《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
伤医疗期规定 》 第三条规定 ：
“企业职工因患病或非因工负伤，
需要停止工作医疗时， 根据本人
实际参加工作年限和在本单位工
作年限， 给予三个月到二十四个
月的医疗期：

（一） 实际工作年限十年以
下的， 在本单位工作年限五年以
下的为三个月； 五年以上的为六
个月。

（二） 实际工作年限十年以
上的， 在本单位工作年限五年以
下的为六个月； 五年以上十年以
下的为九个月； 十年以上十五年
以下的为十二个月； 十五年以上
二十年以下的为十八个月； 二十
年以上的为二十四个月。”

但是， 女职工在生育之前生
病持续到生育的， 病假终止， 产
假开始计算； 产假期与疾病医疗
期重合的部分仅能计算一次假
期 ； 生 病 持 续 到 产 假 期 满 仍
未 康 复的 ， 从产假期满之日起
计算病假。

再次 ， 产假与年休假可以
共存。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 第
三条、 第四条分别规定： “职工
累计工作已满1年不满10年的 ，
年休假5天； 已满10年不满20年
的， 年休假10天； 已满20年的，
年休假15天。 国家法定休假日、
休息日不计入年休假的假期 。”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不享
受当年的年休假：

(一 )职工依法享受寒暑假 ，
其休假天数多于年休假天数的；

(二)职工请事假累计20天以
上且单位按照规定不扣工资的；

(三 )累计工作满1年不满10
年的职工 ， 请病假累计 2个月
以上的；

(四)累计工作满10年不满20
年的职工 ， 请病假累计 3个月
以上的；

(五)累计工作满20年以上的
职工，请病假累计4个月以上的。”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 产假
和年休假并不冲突， 只要符合年
休假条件， 仍然可以享受。

颜东岳 法官

儿子出钱为父母购公房后
是否有权单独继承？

产假内又逢其他假日
女工假期怎样计算？


